
收费通知书
福州泰禾新世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：

我公司于2017年7月19日对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岳峰镇竹屿路6号、横屿路17、23号（原连江北路与化工路交叉处）东二环泰禾城市广场项目抵押价值进行评估，本项目共分三部分，分别如下： 

估价对象1为位于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岳峰镇竹屿路6号（原连江北路与化工路交叉处）东二环泰禾城市广场（二期）地下室地下1层236商铺等103套商业用房房地产；

估价对象2为位于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岳峰镇横屿路17、23号（原连江北路与化工路交叉处）东二环泰禾城市广场（一期）7#、10#楼1层02商业（餐饮），2层02商业服务用房（餐饮）等7套商业用房房地产；

估价对象3为位于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岳峰镇竹屿路6号（原连江北路与化工路交叉处）东二环泰禾城市广场（二期）地下室地下2层001-360、361-710车位710套车库用房房地产；

经测算，评估价值分别为149963万元、8669万元、21202万元总价值为179834万元。
根据国家计委、建设部联合发布的《关于房地产中介服务收费的通知》（1995年7月17日国家计委、建设部计价格[1995]971号）规定，房地产评估收费采用累进计费方式，标准如下：

档次    标的总额（万元）   累进计费率（‰）   累进收费（万元）

1       100以下（含100）        5               0.5

2        101——1000             2.5             2.75

3       1001——2000             1.5             4.25

4       2001——5000             0.8             6.65

5       5001——8000             0.4             7.85

6       8001——10000            0.2             8.25

7       10000以上                0.1             

本次“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岳峰镇竹屿路6号、横屿路17、23号（原连江北路与化工路交叉处）东二环泰禾城市广场项目”评估标的额为179834万元，本次评估抵押物业态复杂，共分三部分测算，操作难度大，收费总额为：8.25+（179834—10000）×0.1‰=25.23万元，即应收评估费为贰拾伍万贰仟叁佰元整人民币。但考虑到首次合作，本着互惠互利、友好合作原则，本次评估我公司给予大幅优惠，最终确定收费10万元（壹拾万元整）。

特此说明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.8.15
